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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农立国”到“统筹城乡发展”：中国发展道路——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徐勇     2010-12-15 08:54:14 
 

 

【摘要】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从“以农立国”到

“统筹城乡发展”的发展道路转变。认为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以

农立国”。这一基础性制度使我国的在农业文明时代领先于世界。随着

工业文明的崛起，“以农立国”的国家战略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五个阶

段，最后演化为“统筹城乡发展”。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不是一时之

策，而具有长远价值，并会演化为规范意义的制度。为实现统筹城乡发

展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时代遗留的制度性障碍，推进制度创

新。 

 

当今中国仍然具有突出的政策治国的特点。政策决定国家的制度和

基本走向。而中央文件则是政策的具体载体。近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

是涉农的。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题目是《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正

在向深度扩展，也体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性。 

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内容，是指导我国发展的政

策，并将形成具有长期规范意义的制度。那么这一制度由何而来，其制

度演进过程如何，将会导致社会发生如何变化？这是需要学界进一步加

以探讨的。本文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探索这一问题，认为现今的城

乡统筹发展的历史起点是“以农立国”的基础性制度，它经历了一个复

杂的历史变迁过程，最终演进到城乡统筹发展。 

 

一、“以农立国”的历史起点及发展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生成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遗产，强调制

度的演进特定的制度起点相关。今天由过去而来，过去规制着今天。这

一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吻合的。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

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①]

作出统筹城乡发展的选择是以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据的。即中

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是一个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城

乡差距明显的国家，是一个有着世界农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正在经

历着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外汇储备

最多的国度里，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主要在于农业基

础薄弱，农村发展落后、农民增收困难。而这都涉及到现代化进程中工

农、城乡两种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问题



又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并因此有自己的特点。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也是人类进入文明形态的门槛。进入文明社

会以后，人类先后产生了畜牧业与农业、手工业与农业、商业与农业三

次社会大分工，并形成了立国的基础和现代化启动前的基础性制度。在

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的基础性制度作为立国的基础，并制

约着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条件和路径。 

第一类是“以牧立国”的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

族”，地理环境恶劣，流动性和掠夺性强，难以积累财富，也无法形成

稳定的制度。如蒙古民族征服世界但不能统治世界，满族入主中原实现

向以农立国的转型。直至“二战”以后，一些游牧国家依靠得天独厚的

石油资源才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但转型异常艰难。游牧国家地域辽

阔，资源丰富。资源型国家有财富，但缺乏强大的制造业和有影响力的

制度群。这类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丰厚的资源维系社会的发展。而那些

资源缺乏的国家则仍然处于前现代社会之中。 

第二类是以商立国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分布于海洋地带，有经商

的传统。在前现代社会，由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农业文明相对落后，

而商业文明相对活跃，并得以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率先一步：一是商业

与手工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手工业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前奏。欧洲的城

市主要是因工商业性的“市”而生。二是商业社会重视交换，“互通有

无”，既可以促进产品种类的增加，又能够积累财富。商业社会的特性

是贱买贵卖，追逐利润，不断扩大商业领域和范围。地理大发现成就了

商业民族，使之成为海洋国家。三是商业是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行为，

需要通过契约关系来规范行为，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正是依靠这一制度

系统才使人们的发明创造得以保护并延续，从而成就了工业文明。最

后，出于经商的需要，建立了以保护国民财富和经商自由为导向的现代

国家，“持剑经商”，并因此能够建立广泛的殖民地，形成世界市场，

使财富总量得以迅速增长，从而率先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现代工业

文明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有发达的农业，但农业产值比例很小；有一定范

围的的农村，但城乡差距不大；有富裕的农民，但农民人数不多。因

此，在发达国家已基本不存在城乡差距问题。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立国”的国家。“龙”的传人实际上是

“农”的传人。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以生产产品为主，稳定性和持续性

强。国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士农工商”，以农为本。“民为邦

本”的民主要是农民。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的国

家。直到19世纪，国民生产总值还排世界前列。农业文明时代里中国得

以领先于世界，秘密在于其经济制度：自由小农。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

者或者说财富的创造者是农民。其他国家的农民都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

性。如印度的村社制度和种姓制度，俄国的农奴制度和村社制度，欧洲

的农奴制度和庄园制度，蒙古的游牧制度和部落制度等。只有中国的农

民在人身活动上是自由的。中国实行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农民交纳租

税后，自己便可以自由支配其人身活动和财产，劳动与成果是一致的，

因此具有生产积极性。秦始皇的伟大功勋不在于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

创造了无数个个体自由农民，将农民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永远



不倒的“万里长城”。中国上层不断的变动，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外族

的经常性入侵，为什么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下来，根源于自由小

农。如果说在西欧，农民是依附性的，市民是自由民，那么在中国，农

民则是自由民，市民则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 

历史制度主义同时认为，制度具有黏性，在特定时空里形成的制度

愈强大，对于社会变迁的阻滞性愈强。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以农立国

的中国日益落后。首先，农业生产主要与自然交换，因土地而生，也被

土地所束缚，活动领域狭小。其次，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人口

生产发达，并经常超出物质再生产的速率，从而造成人多地少的生存危

机。第三，农业生产剩余产品少，没有交换的需求，商品经济难以在农

村范围发展。第四，农村社会主要依靠习俗调整，缺乏鼓励探索创新的

制度。第五，传统中国的“城市”是政治性和消费性城市，“市”因

“城”而起并依附于“城”。[②]城市不能成为新文明的创造地和发源

地，反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赘生物。最后，传统国家主要是行使领域内

的统治，以固守土地为主，具有保卫性而不是开拓性特点。 

以农立国的制度在近代工业文明崛起后受到严重挑战，人们开始重

新审视立国的根本和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开启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变迁之

路。其中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近代学习西方，提出“以商立国”、“以工立国”的主张，

出现城乡分离。 

西方国家凭借工业文明打败人多地广的中国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开

始反省中国的立国之本，并提出“变法维新”。王韬主张：中国应该

“恃商为国本”。因为强盛的“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士

亦至焉。”薛福成则认为：“商握四民之纲”。“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

为富强之本”，“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郑观应

则提出了：“商战”，强调“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康有

为、梁启超明确主张：“以工立国”。[③] 

在“变法维新”思想引导下，19世纪后期中国兴起的“洋务运动”

使工商业从传统农业社会中“脱颖而出”，有了第一次现代工商业与农

业的分离，出现了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型城市，现代意义的城乡分

离和差别因此出现。 

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立国思想的争论，工农、城乡进一步

分化，发展受到阻滞。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工商业和城市，但就整体而

言，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农民人数占90%

以上。特别是由于内忧外患，造成少数城市的畸形繁荣和大多数乡村极

度凋败的强烈反差。进入20世纪后，中国面临着发展道路选择的迫切问

题。在20世纪20－40年代，思想家们提出不同的主张：一是章士钊、董

时进、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主张“以农立国”。强调要通过振兴农业来

发展工业，回归农本社会；二是恽代英、吴景超、杨明斋、张培刚等人

主张“以工立国”。认为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工业才能强

国富民；除此之外，还有“调和派”、“革新制度派”。 

20世纪上半期处于战乱之中，城市有所发展，但又不断受到破坏，

农村则由于多重剥夺而更加凋败，城市和乡村虽然进一步分化，但都未



 

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第三，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乡分离制度化。 

1949年后中国才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农业为基

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的第一大关系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认为，“重工

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④]。同时他又

提出了“农轻重”有比例统筹发展的思想。因为农业可以提供：产品

（粮食）、土地、劳动力、需求，农民有了钱就可以购买商品，轻工业

得以发展，随之要求重工业提供装备。 

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农、轻、重的序列发展思想，但优先发展战略

制约了这一思想的实施。其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内部农

业积累和农村支持，由此形成了“以农支工”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

中，城乡发展呈二元结构，并使之制度化：一是统购统销制度将城乡居

民区分为享受不同待遇的人群，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汲取农村

不多的剩余；二是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使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均等

的国家保障。尽管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城乡二元发展的阶段，但是在

中国，这一二元制度却结构化，将人们的生活固化在城乡区域内，难以

自由流动。 

城乡二元发展格局的后果是，经过20多年的建设，我国初步形成了

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结束了凡工业品皆姓“洋”的时代。与

此相伴的则是农业和农村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板，物质短缺，

特别是粮食短缺的状况未能根本改变。特别是公社制度使农民失去了长

期历史以来的自由特性，农民缺乏自我生产的积极性。尽管农业和农村

有较大发展，但与城市发展相比却较为落后。更重要的是城乡二元制度

的黏性严重阻滞着农村的发展。 

第四，20世纪80－90年代：重新确立农业和农村的基础地位与城乡

差距扩大。 

由于既有体制阻滞着经济社会发展，使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了改

革。中国改革首先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开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来的

主题就是农业和农村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强调农业和农村

的基础地位，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从中

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

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

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⑤]改革使中国农村获得了

黄金发展的8年，不仅农业丰收，农村脱贫，国家也有了稳定的基础。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流通和乡镇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并形成了“无农

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想，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受到冲击。家

庭承包制使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且由于工商业发展而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活动空间。他们有了自由择业的更多可能，宜农则农，宜工则

工，宜商则商，中国经济社会因此充满了活力。如果说，在西欧，是自

由的市民改变了西方，那么，在中国，则是自由的农民改变了中国。

[⑥]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规制着制度变迁路径。尽管改革打破了城乡

 



二元发展的结构，但城乡二元发展的路径不可能很快改变。自80年代中

后期，改革的重点移向城市，发展的重心移向沿海，其结果是东部沿海

地区和城市迅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差距急剧

扩大。尽管这一差距主要是工业和农业两种产业的差别造成的，同时也

有城乡二元制度的因素。如中国特有的农业税费、具有强制性的征地制

度、缺乏保障的农民工制度都深深带有城乡二元体制的烙印，使本来处

于相对弱势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缺乏平等的竞争力和发展力，由此构成

突出的社会问题。 

第五，21世纪初迄今，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提出。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但城乡发展

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收

入仍然较低，农村需求严重不足，这一状况又严重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2003年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由重点发展走向统筹发

展，第一位的是统筹城乡发展。 

 

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创新 

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是通过重点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工农、

城乡的协调均衡发展。其背景是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以工支农、以城

带乡”的时代。根据这一战略思路，新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三

农问题，连续发布多个1号文件。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深层

次的矛盾日益显现，原有的体制性障碍愈益突出。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将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转向消除体制性障碍问题。

这既是针对性的现实战略选择，也标明国家着眼于从制度上保障统筹城

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政策和行为提升到立国制

度层面。这一制度将是对传统“以农立国”和近代以来城乡二元发展制

度的历史性超越，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 

1．“多予少取”：废除农业税，实行农产品补贴和加强农业投入

制度。 

在“以农立国”时期，重农主义思想的深刻根源是农业财政，即国

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中国是向农民征收农业赋税历史最长的国

家，达2500多年。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

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为西方经验所无。”[⑦]

传统中国本质上是农业税收国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税收关

系。在传统中国，中央统一集权国家的建立、农户为单位的生产、日益

沉重的农民负担、大规模的农民反叛几乎是与时俱进的规律。新中国建

立以后，尽管农民的政治地位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但农业税费制度仍

然长期延续下来。这种制度将从事农业产业的人群作为交纳税费的对

象，而且税费的收取具有极大的人为性和随意性。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

期的农民负担造成朱镕基总理所说的“民怨沸腾”，农民不得不离开他

们最热爱的土地而“抛荒从工”。直到进入新世纪，一举废除沿袭数千

年的农业税，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出后的第一大功绩，即“种田不

交钱”。废除农业税的初衷尽管是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是这一

举措的后果则是开启了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先河，即国家税收不再是依



照特定的产业人群，而是根据收入所得。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国家奉行对农民少取，直到不取政策的

同时，还给予农民以生产补贴，加强农业投入。统筹城乡发展是在以产

业差别为基础的城乡差距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与工业相比，农业是弱质

产业，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因此相对落后，城乡因此发展不均衡。为了

改变这一状况，世界发达国家都给予农业以特殊支持。日本韩国实行的

是“高农价”，欧洲美国实行的是“高农贴”。在“以农立国”时代，

国家不可能给予农业以财政支持。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开始重视农业

投入，但农产品价格长期为政府所管制，由此抵消了农民从农业投入中

所获得的好处。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低农价、无补贴”。改革开放以

后，尽管国家给予农民生产经营自由权，但从农业产业特性考虑给予农

业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投入却相对不足。农业发展因此缺乏后劲。我

国虽然是农业大国，却是农业弱国。农弱国难强。发达国家尽管农业比

例不大，但农业产业却较强。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根据农业产业特性，通

过补贴稳定农民，通过投入做强农业。这种补贴和投入不是一时之策，

而是现代工业国家保持城乡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度。 

2．“国民待遇”：强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国家责任的制度。 

在“以农立国”的时代，国家重视农业，主要是为了从农业汲取财

政资源。国家只收取税费，极少向农民投入。孙中山先生指出：“中国

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有纳粮，便算尽了

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

人民自生自灭。”[⑧]“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

扩张到国族。”[⑨]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国家税赋取之于民，而

并没有用之于民。家庭、家族、乡土能够给农民以庇护和所需要的“好

处”，而国家仅仅是与自己日常生活无关的外在物。农民自然只有家

庭、家族和乡土的“私心”。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开始介入农民生

活。但是由于在城市实行国家所有制，在农村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制，农

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农民自我提供，由此出现民办教育、合作医疗、家

庭养老。农民作为法律上的平等的国家公民，事实上没有享受平等的国

民待遇。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社会领域更为突出。 

农业税费废除后，国家实行公共财政，强调公平赋税、强化公共财

政的阳光普照全民。由此开启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国家责任制。这一

体制意味着农民不再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特殊人群，更是同样生活在共和

国的平等国民。特别是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国家更应该加强对公

共物品的供给。新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新型

的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制度，其方向均是将农村和农民纳入到现代

国家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中来。这一制度变迁不是一时之策，而是国家长

远的制度方向。只有如此，才能使广大农民普遍分享国家发展的好处，

强化对国家的认同，使之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石。农民对国家的归属不再

是依托交税，而是从国家所获得的好处。 

3．“城乡互动”：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并向农村倾斜的制度。 

生产要素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村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

和农民。在“以农立国”时期，这两大要素是固定不动的。随着现代工

业和城市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增加了，且处于流动状态。但



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极小，严重制约了农村

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改革实行土地承包，其积极后果是解放了农民，农

民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民不仅洗脚上岸，离乡离土，而且出

省出国，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有经济活力的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两大生产要素只是单向地向城市流动，且这种流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

的方式流动的，如低廉的农民劳动和土地。这种单向和低廉的要素流动

必然造成农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即农村发展需要的要素严重短

缺。不仅农村自有的优质劳动力大量外流，而且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所需

要的资本更是十分紧缺。在“农民进城”的同时没有实现城市“资本下

乡”，甚至农村金融也进城了，如中国农业银行成为中国城市银行。 

要素流动与制度相关。制度引导和规范要素流动的方向和成本。统

筹城乡发展首先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以“农民进城”的同时推

动“资本下乡”，让农民能够获得生产生活需要的资金。其次要实现要

素的平等流动，尽量减少征地，推动土地要素的资产化和资本化，使农

民能够从土地山林草原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再次是对要素向农村流动给

予特殊支持。如近年来选派“大学生村官”，鼓励人才向农村流动并加

以制度化。 

4．“城乡一体”：改变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模式，产业从业人员具有身

份沿袭的特性。农之恒为农，工之恒为工，商之恒为商。新中国建立以

后，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实行城乡非对待政策。如

人大代表选举城乡不对等比例：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经历了8：1和4：1

的阶段。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村人口外

出就业，被称之为农民工。他们的第二代没有从事一天农业生产，却只

因为户籍在农村，仍然被称之为“农民工”。农民从事企业无论多么成

功，也只是“农民企业家”。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成为身份。且

这种身份意味着不平等的待遇。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实行“城乡一体”，

改变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模式。如城乡人大代表比例平等，第二代“农

民工”逐步根据工作、居住地点取得户籍。 

5．“农村城镇化”：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社会体制。 

农业社会是以农村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和人生的根在农村。如中国

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叶落归根”、“入土为安”。工业社会是城市为中

心的社会。城市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国之所以为发展中国家，在于

农村人口太多。迄今城乡人口还是对半。城市无法带动农村。更重要的

是城市结构不合理，特大城市与特大农村并存。特大城市规模愈来愈

大，生活成本愈来愈高，其带动力和影响力却有限。所以，中国要走出

一条以中心城镇带动农村的城镇化道路，大量发展中等城市、中心城

镇、中心村庄。未来30年中国要成功转移至少3亿农村人口。这一城镇

化进程大量创造“需求”，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引擎。与此

同时，国家的制度安排也要由乡土中心转向城镇中心，为农村人口城镇

化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目前，我国对于农村城镇化还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为此，在农村

城镇化进程中，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空心城镇”，即没有产业支



持，只有人口聚集的城镇。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是内生的，城镇因经济

社会发展而兴。中西部地区的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持，如果简单地将人

口聚集起来，相当多的人会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没有非农职业可就。分散

的农村人口集聚在城市，可能将社会矛盾也聚集起来了。近些年，一些

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发生相当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便与这些县城存在一个

无稳定职业的“游民群体”相关。[⑩]二是“空心农村”。农村城镇化

不是不要农村，恰恰是通过减少农村人口而形成农业产业规模，做强农

业；更不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历史制度主义注意到制度变

迁中的“历史否决点”，即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否定性因素导致创新的失

败。在中国，行政主导的体制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很容易为实现某一

行政目标而不惜代价和成本，从而扭曲制度创新的原意。正因为如此，

中央再三强调，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决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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